
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8·14”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8月14日10时15分许，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在拆除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闲置的2×150MW燃煤机组1号冷却塔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冷却塔坍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1台挖掘机受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区政府的委托，区应急局牵头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公安局、区总工会、区经济信息委、安稳镇政府等单位派员组成的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 “8·14”一般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本次事故开展调查。事故调查组邀请了3名市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专家库成员参与调查，出具专家意见一份。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2×150MW燃煤机组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拆除工程。
工程地点：綦江区安稳镇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
工程内容：拆除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1期2×150MW燃煤机组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整理回收拆除物中废旧金属物品。
资产转让单位：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藻电力公司”） 。

资产受让单位：重庆利丰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利丰公司”） 。
拆除施工单位：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以下简称“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
（二）工程来由及产权交易情况
因产业结构优化、落实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推进煤电联营政策以及公司经营等方面原因，松藻电力公司董事会决议（第一届董事会〔2019〕10号）、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第1号）以及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第二届董事会〔2019〕34号）一致同意关停松藻电力公司一期2台150MW机组；2020年8月13日重庆市经济信息委同意将松藻电力公司一期2台150MW机组纳入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对象（《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做好2020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渝经信电力〔2020〕15号）。

2021年12月10日，松藻电力公司董事会决议（第二届董事会〔2021〕27号）同意将关停后闲置的一期机组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打包公开出售；2022年4月2日至2022年4月29日，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松藻电力公司公开转让的2×150MW燃煤机组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项目（项目编号：GR2022CQ1001196）进行信息披露并公开出售；2022年5月7日，利丰公司通过网络竞价方式，以9748.9269万元的价格成为资产受让方；2022年5月17日，松藻电力公司与利丰公司签订《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2×150MW燃煤机组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资产转让合同》，利丰公司取得松藻电力公司2×150MW燃煤机组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产权。
（三）事故冷却塔基本情况
发生本次坍塌事故的为1号冷却塔，系打包转让资产范围。该冷却塔属双曲线冷却塔，事故发生前：塔高90米，水平断面呈圆形，底部塔基（人字支撑柱）半径约36.8米，顶部圈梁半径约21.5米，整体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筒壁上薄下厚，厚度0.14—0.49米。
（四）工程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 资产转让单位：松藻电力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750072900W；法定代表人：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成立日期：2003年06月06日；注册资本：177959.92万人民币整；登记机关：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大堰村；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水力发电，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电力开发、电力灰渣综合利用、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及从事相关的其它业务，再生资源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石灰和石膏销售，环保咨询服务，节能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资产受让单位：利丰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664328544；法定代表人：胡＊国；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0日；注册资本：4000万元整；登记机关：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经营范围：回收：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废旧物资、废轻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化学物品）、废旧电瓶、废旧电子机电设备（以上项目均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销售：废旧物资、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金属材料、钢材、机床、机电产品、建筑材料（不含化危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矿产品；道路普通货运（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搬运装卸；人力货运装卸；医疗设备拆除；电力设备拆除；铁路设备拆除；报废汽车拆除许可项目（涉及许可的项目，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拆除施工单位：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900MAACLFEB06；负责人：袁＊先；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日期：2021年06月29日；登记机关：巴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营业场所：四川省巴中市经济开发区沈兴文镇（五金机电综合市场）；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工程等人咨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土地整治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五）工程发包情况
2022年6月9日，利丰公司与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签订《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2×150MW燃煤机组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拆除施工协议》，利丰公司将松藻电力公司2×150MW燃煤机组全部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拆除工程委托给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负责施工；6月13日，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正式进场施工；6月24日双方签订本拆除工程《安全管理协议》。《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16）未强制要求施工方聘请监理单位，故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未聘请监理单位。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8月14日5时40分许，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现场主管杨＊文（现场负责人）在拆除作业现场召开了班前例会，53名工人全部参加，该公司吕＊海、文＊章参加，利丰公司项目总指挥叶＊来、工程部部长陈＊亮参加。8时许，杨＊文组织本单位吕＊海、钟＊、陈＊和利丰公司叶＊来、陈＊亮共同商议确定1号冷却塔拆除方案，即：在预定的倾倒中心线位置两侧保留1米距离各打一个切口，切口呈直角三角形，底边10—15米，高约5米；切口施工完毕后继续沿底交替往两侧延伸开挖横槽，直至冷却塔失稳倒塌。随后，杨＊文安排钟＊驾驶挖掘机在1号冷却塔下部开凿切口和横槽；叶＊来、陈＊亮、吕＊海、杨＊文负责现场监护，观察冷却塔动态情况；陈＊等其它人员负责冷却塔周围警戒，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警戒范围。9时许，钟＊（死者，挖掘机驾驶员）驾驶神钢450型长臂挖掘机开始对1号冷却塔开凿切口，挖掘机距1号冷却塔底部人字支撑柱垂直距离约12米，9时30分许，第一个切口和第二个切口竖边开凿完成，切口大体呈直角三角形，高约5米，底边长约15米，底边距地面高度约8米。10时8分许，继续施工第二个切口，两个切口之间水平距离约2米。10时15分许，1号冷却塔突然整体坍塌，钟＊驾驶的挖掘机驾驶室被坍塌的1号冷却塔顶端圈梁砸中，驾驶室内的钟＊受到坍塌物体重力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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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故现场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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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事发前挖掘机开凿1号冷却塔切口作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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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冷却塔坍塌事故现场南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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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事故挖掘机近景图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10时17分，现场人员吕＊海拨打120急救电话，附近作业的挖掘机立即投入救援，清除压在事故挖掘机驾驶室上方的混凝土块，10时20分许，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渝东南支队到达现场，共同参与救援工作，10时30分许，120救护车到达现场，11时20分，挖掘机驾驶员钟＊被救出，由120救护车送至安稳镇卫生院抢救，12时许经安稳镇卫生院抢救无效，宣布死亡。
（三）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现场人员吕＊海于2022年8月14日10时35分许向区应急局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
（四）善后处理及舆情应对情况

2022年8月27日，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了《赔偿和解协议》和《谅解书》，并于当日一次性向死者家属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共计人民币220万元。死者遗体已于2022年8月31日安葬。目前死者家属情绪稳定，无重大舆情发生，未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该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钟＊，男，汉族，身份证号：5113＊＊＊＊＊＊＊＊＊＊039X，事发时系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挖掘机驾驶员。
（二）直接经济损失
1. 丧葬及善后赔偿款220万元；
2. 挖掘机维修费69万元；
合计：289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直接原因
经调查组调查，结合技术组出具的《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燃煤机组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拆除项目“8·14”一般坍塌事故直接原因分析专家意见》，综合认定：施工单位违规采用底部掏掘的方式进行冷却塔拆除作业不符合《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未严格落实《重庆松藻电力公司2×150MW燃煤机组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拆除项目冷却塔拆除专项施工方案》（以下简称“专项施工方案”），造成冷却塔突然坍塌并砸中正在进行拆除作业的挖掘机，致使挖掘机驾驶室内的驾驶员受坍塌物打击致死，是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1. 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编制的《专项施工方案》不符合规范要求。经查，事故发生前该公司制定的《专项施工方案》，明确本次冷却塔拆除采用机械在冷却塔底部（距离地面10米）倾倒中心线两侧开凿切口并逐步延伸扩大，破坏塔身承重结构，迫使冷却塔失稳倒塌，从而达到拆除冷却塔的目的
。现场拆除作业时在冷却塔底部（距地面约8米）开凿三角形切口和横槽，破坏塔身承重结构，致使冷却塔失稳而突然整体坍塌，不符合《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16）第5.2.2条的规定
。
2. 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未严格落实《专项施工方案》。
（1）使用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要求的挖掘设备。施工单位现场拆除作业时使用神钢450型长臂挖掘机，实际臂长为28米，《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进行冷却塔底部切口开凿作业的挖掘机臂长为36米。
（2）挖掘机作业时未按《专项施工方案》要求保持安全距离。《专项施工方案》中要求开凿切口的挖掘机距离冷却塔底部人字支撑柱22米，事故发生时开凿切口的挖掘机距离冷却塔底部人字支撑柱1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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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冷却塔拆除专项施工方案机械拆除侧示图

（二）间接原因

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未按要求组织专家论证《专项施工方案》。经查，本次拆除的冷却塔塔高90米，且周围存在厂区公路、行人通道以及其它电力设施，该拆除工程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施工单位未组织专家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
（2）未按要求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查，该公司长期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自2022年6月13日进场施工以来，未对本次拆除项目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

（3）未按规定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经查，挖掘机驾驶员钟＊在首次进行该施工现场作业前，该单位未对其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在1号冷却塔拆除作业前，也未对其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
（4）未按要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经查，该单位未按照本单位规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未记录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本单位《专项施工方案》不符合规范要求且未经专家论证、未按要求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未严格落实《专项施工方案》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三）事故性质

通过对事故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进行综合分析，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相关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一）松藻电力公司
2022年5月17日，松藻电力公司（甲方）与利丰公司（乙方）签订了《安全协议书》，根据协议规定，甲方承担以下安全责任：1.向乙方介绍甲方有关安全管理制度和施工中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等要求，并对乙方安全教育和安全考试情况进行抽查或抽考，不合格者不得进入现场施工；2.不定期检查乙方施工现场，对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对乙方人员在生产工作中违反有关安全生产规程制度的行为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发出有存底联的书面整改通知书；3.对乙方违章行为和不安全行为，甲方有权按甲方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或责令停工等处理；4.乙方发生突发安全事件或重大环境问题，甲方应协助处理；甲方不得违章指挥或强令乙方人员冒险作业，甲方不得任意指派乙方人员从事合同外的施工任务。
经查，松藻电力公司于2022年6月14日向利丰公司发送了《重庆松藻电力公司2ｘ150MW燃煤机组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拆除处置现场危险因素告知单》；自该项目于2022年6月13日进场施工以来，松藻电力公司共计对拆除施工现场开展安全检查17次，现场抽考人员1次，下达书面隐患整改通知单7份和安全生产考核通知单2份，考核扣款1000元。2022年8月12日，松藻电力公司副总经理焦＊飞主持召开了冷却塔拆除协商工作会，会议介绍了冷却塔拆除方案，明确了安全警戒范围和责任人、拆除时间以及拆除前双方安全确认事宜等。
（二）利丰公司
2022年6月24日，利丰公司（甲方）与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乙方）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根据协议规定，甲方对乙方的安全和文明施工管理进行协调、监督、检查、指导、考核。
经查，利丰公司针对本次拆除工程成立了项目部，下设工程管理部和综合管理部，配备项目总指挥1名、部长2名常驻项目现场，对金龙豪洋巴中分公司施工管理进行协调、监督、管理，利丰公司每天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巡查，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口头或微信聊天的方式要求整改或给予警告。
六、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作为事故工程施工单位，违反安全技术规范开展拆除施工作业、《专项施工方案》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且未组织专家论证、未严格落实《专项施工方案》、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未按规定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其行为违反了《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16）第5.2.2条和第3.0.3条、《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28号）第二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第八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DL5009.1-2014）第4.1.8.7条的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由于该公司积极处理事故善后，积极主动配合事故调查并及时推进事故隐患整改，符合《重庆市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应急发〔2022〕15号）第七条第一项、第三项
规定的从轻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和《重庆市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应急发〔2022〕15号）第九条第一项
和附件1之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处以3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袁＊先，作为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负责人、总经理，未按规定配备本单位和本拆除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落实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
的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袁＊先处以2021年年收入10万元的百分之四十计人民币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建议不予追究责任的单位
1. 重庆利丰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经查，作为工程发包单位，该公司针对该工程成立了项目指挥部，与拆除施工单位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项目管理人员常驻现场按照安全管理协议履行职责，该单位对事故发生不负有责任。

2. 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经查，该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资产转让，与资产受让方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明确了各自安全管理职责，指定了专人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按照安全管理协议落实了安全管理职责，对本次事故发生不负有责任。
（四）建议免于责任追究的人员
钟＊，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挖掘机驾驶员，违规采用底部掏掘的方式进行冷却塔拆除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责任追究。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针对本次事故特点和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如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
1. 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组织召开事故分析会，举一反三，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严肃处理，杜绝各类事故发生。

2. 要加强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学习，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落实。

3. 必须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电力设施设备及建构筑物拆除的有关规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按要求组织专家论证和审查。
4. 必须按规定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加强现场安全管控，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确保现场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杜绝违规施工作业。

5. 必须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并做好记录，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二）重庆利丰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1. 事故工程恢复拆除作业前，必须按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备案。

2. 必须进一步强化对拆除工程施工承包单位的统一协调、管理，进一步理顺双方安全管理职责。

3. 要加强现场安全检查，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电力设施设备及建构筑物拆除的有关规定。
（三）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
1. 要认真履行安全管理协议中明确的安全管理职责，切实强化安全检查和协调工作。

2. 要适时掌握施工单位危险性较大的工程施工动态，确保安全施工。
（四）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
1.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2. 要认真开展安全检查、督查，严格督促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五）安稳镇人民政府
加强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督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区级部门报告或按照授权依法处置，坚决打击违规拆除施工等问题，促进辖区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向好。
（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要结合有关单位职责分工和电力建设相关规定，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明确电力设施设备及附属建构筑物拆除的监督管理部门，并督促各监督管理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提升行业安全保障水平。
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

闲置燃煤机组设备及建构筑物拆除项目

                   “8·14”一般坍塌事故调查组
2022年10月11日

� 《重庆松藻电力公司2×150MW燃煤机组闲置设备及建构筑物拆除项目冷却塔拆除专项施工方案》第五章第一节：┉┉在机械拆除施工作业过程中，首先要选择冷却塔东北侧定向自然缓慢下坠的中心线，然后在倾倒中心线两侧逐步破坏塔壁承重部分，扩大切口，迫使冷却塔重量在切口逐步扩大的过程中压向缓冲壁 柱，待缓冲壁柱及两侧切口末端出现裂纹时，即时移开拆除机械设备，冷却塔在自重作用下自动朝预定方向自然缓慢下坠；┉┉。


� 《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16）5.2.2：当采用机械拆除建筑时，应从上至下逐层拆除，并应分段进行；应先拆除非承重结构，再拆除承重结构。


�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DL5009.1-2014）附录C：“达到或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目录”C.0.2.5.2“码头、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引起有毒有害气（液）体或粉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发生的特殊建、构筑物的拆除工程”；C.0.2.5.3：“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施、通讯设施或其它建、构筑物安全的拆除工程。”


�《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16）第3.0.3条： 对危险性较大的拆除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按相关规定组织专家论证。


�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建质〔2018〕91号）第八条：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应满足下列要求，并应根据企业经营规模、设备管理和生产需要予以增加:（四）建筑施工企业的分公司、区域公司等较大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分支机构)应依据实际生产情况配备不少于2人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DL5009.1-2014）第4.1.8.7条：施工作业前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交底人和被交底人应签字并保存记录。


� 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隐患排查制度》第二条：由公司安全管理部门组织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事故隐患排查，每周检查1次。检查需填写《安全隐患检查记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就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 《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28号）第二十六条：施工单位应当定期组织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安全措施，杜绝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行为发生。


� 《重庆市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七条：对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责任单位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一）积极处理事故善后，没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三）积极主动配合事故调查并及时推进事故隐患整改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重庆市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九条第一项：除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外，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相对人具有多种违法情节的，按照下列规则实施处罚：（一）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从轻情节且不具有从重情节的，可以按最低处罚幅度实施处罚；


� 四川金龙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一、总经理安全职责：4.建立健全安全机构和安全组织，充实安全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支持各级安全组织和安全人员的工作，稳定安全专业队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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